
福建省红十字会文件 

闽红〔2018) 45 号 
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 

志愿服务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设区市红十字会，平潭县红十字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福建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

务队管理，推动我省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健康持续发展， 

根据《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》以及相关政策法规，省红

十字会制定了《福建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队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

福建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队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为进一步推动我省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工

作，加强和规范福建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队（以下

简称：服务队）管理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、《福

建省红十字会条例》和《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

省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服务队由省红十字会批准成立，在省红十字会指导

下开展工作。省红十字会设立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总队，根据

服务点设置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分队。 

第三条服务队由热心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工作、不以

获取报酬为目的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。承认本管理办法且符合以

下条件的热心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，均

可向省红十字会提出申请，经审核、批准后成为红十字水上安全

救生救援志愿者。 

年龄男 18-60 周岁、女 18-5 5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热心

公益，乐于奉献，勇于吃苦； 

遵’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认同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， 

热爱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工作； 

经过培习！！飞丹备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志愿服务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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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知识和专业技能； 

能提供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间，在水上安全救生救护和

组织涉水灾害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需要时有必要的时间保证； 

具有团队精神，服从省红十字会及其志愿服务组织的

统一安排。 

第四条服务队采取选聘与竞聘相结合的方式成立队委会， 

设队长 1 名，副队长 2 名，队委若干名，任期三年，由省红十字

会聘任。 

第五条服务队旨在发扬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

神，践行“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”的红十字宗旨，传播“安全、 

自救、救生”的理念，开展与水上安全救生、救援有关的志愿服

务工作，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。其主要职责是开展水上安全理念

传播、宣传普及水上安全知识、实施水上安全救生和相关灾害救

援。 

第六条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志愿者的权利。 

获得服务队组织的各项志愿服务的相关信息； 

获得志愿服务必要的条件和保障； 

获得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教育和培训； 

对服务队工作及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

议； 

有权参加服务队内部的选举或被选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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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退出服务队组织的自由； 

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赋予的其它权利。 

第七条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志愿者的义务。 

遵守本管理办法，执行服务队的各种规章、制度和决

议； 

遵循红十字运动宗旨，自觉维护服务队和志愿者的形

象及声誉，以实际行动推动我省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工作持

续健康发展； 

履行志愿服务承诺，积极参加服务队组织或倡导的各

项志愿服务活动，为服务对象提供人道帮助，不计报酬； 

正确使用红十字标志，妥善保管志愿者证，在参加志

愿服务或团队组织的活动时必须穿戴统一的志愿者或水上救生服

饰，并佩戴红十字会徽章； 

志愿服务时不得推介与红十字水上安全救生救援无关

的业务，不得通过志愿服务谋取私利。 

第八条志愿者之间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。 

第九条志愿者每年的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 20 小时。 

第十条服务队负责每位志愿者服务时间的登记与统计工

作。志愿者服务时间每年统计一次，统计结果交省红十字会存档。 

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间是晋升星级志愿者和评优的主要依据之一。 

第十一条服务队在活动组织中要注意避免意外事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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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红十字会为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，提供必

要的救生器材。 

第十二条志愿者培训工作由省红十字会与服务队共同组织

实施。培训分初训、复训和提高三个阶次，采取集中训练、技能

研讨、参观交流等形式进行。对于表现突出的志愿者，可由省红

十字会推荐参加中国红十字会举办的培训班或跨区域、出境培训

交流，所需费用由省红十字会承担。 

第十三条省红十字会每年对志愿服务中表现优异的志愿者

进行表彰。对达到星级标准的，按照《中国红十字志愿者表彰奖

励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四条志愿者退队，应向服务队递交书面申请。服务队

接到志愿者退队申请后，应组织有关队委研究，于收到退队申请

十五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，并报省红十字会办理有关退队手续及

备案。在受理申请期间，原则上不安排申请人进行志愿服务等活

动。 

第十五条志愿者有违法或损害服务队形象的行为，服务队

给予警告和帮助教育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省红十字会取消其志愿服

务和注销注册志愿者资格，同时通报其工作单位。 

第十六条本办法适用于省级水上救生志愿服务队管理，地

方各级红十字会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级红十字水上救生志愿服务

队的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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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本办法由福建省红十字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抄送：会机关各部室，直属事业单位。 

福建省红十字会办公室 

 

2018 年 5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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